
附件 1

上海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理化实验操作
考试考场规则

一、考生应讲诚信并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不得

以任何理由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考场及其

他考试工作场所的秩序。

二、考生参加考试必须凭准考证进入考场，严格按照规

定时间、地点参加考试。考生如果在对应批次第一场实验操

作考试正式开考前 10分钟仍然没有到达候考室的记为迟到，

安排在备用批次参加考试；在备用批次第一场实验操作考试

正式开考前 10 分钟仍然没有到达候考室的直接记为缺考，

不再安排考试。

三、考生至少提前 45 分钟到考点报到，严禁携带手机、

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移动通信设备、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

功能的设备、录放设备进入考点，建议考生将手机放于家中

或交送考家长、老师保管。翻译笔、涂改液、修正带、蓝牙

耳机等物品不得带入考场。

四、考生列队后进入候考室。考生在候考室应保持安静。

考生通过抽签确定组别号，并核对发放的座位条上姓名、准

考证号、组别号等信息，同时在工作人员指导下粘贴座位条。

五、考生进入考场前，必须仔细阅读实验操作安全守则，

在实验过程中按照实验操作安全守则要求进行实验操作。

六、考生进入考场后，应首先确认实验器材用品是否完

好；若有问题，请及时向监考员提出。



七、考生随身携带黑色字迹的钢笔、签字笔或圆珠笔，

进入考场，对号入座，将准考证放在实验桌上以便监考员核

验。考生在考场应保持安静，在考试过程中不能喧哗，有问

题请举手报告监考员。

八、考生进入考场后，应按照监考员的指令进行操作，

实验必须独立操作，中途不得擅自离场，否则该科目记 0 分，

不作缺考处理。

九、理化实验操作考试每个批次考生连续参加两场物理、

两场化学实验，每次考试时长 15 分钟。每人一桌，独立答

题。考生在考场内须保持安静，不准喧哗，不准交头接耳、

左顾右盼、打手势、做暗号，不准夹带、旁窥、抄袭或有意

让他人抄袭、不准传抄答案或交换草稿纸，不准传递文具、

物品等。

十、除操作外，需要记录的数据、作答的文字等，考生

应在考生终端上完成。

十一、若发现实验仪器故障、器材或用品缺少等问题，

考生可举手报告监考员。

十二、考生如不遵守考场规则，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

理，有违纪、作弊行为的，教育考试机构将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法》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

令第 33 号)等进行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

涉嫌违法的，由考点或教育考试机构协助当地公安机关,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有关法规进行处理。


